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6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修正所得稅法第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９－５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盧秀燕、賴振昌

	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５１－５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貨物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５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逐款討論─　　　　　　　　　　　　　　　　　　　　　　　　　　　  　（頁次：５２－５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逐款討論─　　　　　　　　　　　　　　　　　　　　　　　　　　　　　　  　（頁次：５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戶籍法第五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十八條之一、第四十八條之二及第六十六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五條之一、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５３－９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李貴敏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2案─行政院函送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其中邱永和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任期至106年1月31日止；顏廷棟、張宏浩及魏杏芳等3人均為委員，任期自104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止，請查照同意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劉義周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陳文生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張瓊玲及劉嘉薇均為委員請同意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劉義周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陳文生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張瓊玲及劉嘉薇均為委員，請同意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4案「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5案「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５－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6案「不在籍投票法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6案─本院委員丁守中等擬具「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請審議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7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7案─本院委員鄭天財等24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8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8案─本院委員鄭天財等25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６－１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9案─行政院函請審議「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9案「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6會期第15次議程報告事項第10案─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照條例修正草案」案，依法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46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０７－１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